
苗栗縣海寶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廚工甄選簡章 

壹、依據：苗栗縣政府辦理學生午餐甄選廚工人員相關規定。 

貳、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1年 8月 24日(星期三)下午五時截止報名，  

     請親自或掛號郵寄報名(每日上午 8：00至下午 4：00止,中午不休息)。 

參、領取簡章（免費）及報名地點：苗栗縣後龍鎮海寶國民小學總務處 

  ﹙電話：037–431235﹚（356苗栗縣後龍鎮海寶里 52-2號），聯絡人:林莉臻主任。 

    甄選簡章下載: 

   一.教育處學校公告網頁。  

   二.海寶國小最新公告。  

肆、甄選資格及基本條件： 

    一、須具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華民國技術士中餐烹調丙級以上及格證書者。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男女均可，男性須役畢，身體健康無傳染疾病者。 

    三、國小以上畢業具有愛心，願意為學童健康飲食盡心盡力者。 

伍、報考應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一、填寫報名表一份，附掛號回郵信封並書寫受信人姓名、地址。 

    二、國民身份證﹙證件與國民身份證所載姓名、出生日期不符者，均不得報考﹚，     

男性須繳驗退伍證明或無須兵役之證明正本。 

三、經歷證件正本檢核後發還。 

四、畢業證書正本檢核後發還。 

五、行政院內政部中式餐飲烹調丙級以上及格證書正本檢核後發還。 

六、繳交二~五項影本。 

陸、錄取名額：依成績高低排序錄用廚工正取壹名，備取者壹名。 

柒、甄選方式︰ 

    一、特殊加分：最高 60分 （依下列四項指標合併計分） 

        1、餐飲相關科系畢業者加 12分。 

        2、證照經歷(具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華民國技術士中餐烹調乙級以上及格證書者加 12 

       分，丙級者 10分)。 

3、學歷﹙國中以下 10分，高中(含)以上畢業 12分﹚。 

4、廚工經歷：  

曾擔任餐飲業相關工作或學校廚工工作者，每滿六個月給 3分（本項加分最高以 24分為

限）。 

二、口試及面試：40分 

1、專業知識與素養。 

2、衛生習慣態度等。 

3、配合行政能力及意願等 

捌、甄選日期：111年 8月 25日(星期四)上午九時開始至十二時結束。 



              

玖、錄取聘用： 

  ㄧ、甄選錄取名單於 111年 8月 26日(星期五)中午十二時卅分以前公告於  

        本校網站首頁。 

  二、「報到日」:錄取者應於 111年 8月 29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前到海寶 

        國小報到，逾時未辦理報到者，視為自動放棄，由備取人員遞補。 

三、「報到日」當天正式起薪。 

拾、附則： 

一、保險事宜：錄取者工作期間ㄧ律參加勞保、健保，否則不予聘僱。 

二、薪資條件： 

1、工資為日薪新台幣玖佰元整（另由雇主負擔勞保補助、健保補助、勞退補助；寒、暑假

不支薪），工資於次月十日前支領。 

2、除工資之外不得要求任何津貼和獎金。 

三、工作時間： 

1、供應午餐之日從食材準備至收拾清掃乾淨為止。 

2、所分配或臨時指派工作，未完成時應以完成工作的時間為退勤時間，不得要求加班津 

   貼。 

四、工作內容： 

1、每日到校進行食材清洗烹調等事宜。 

2、每日負責廚房洗刷工作並指導學生維持清潔。 

3、其他與午餐相關事宜及臨時交辦事宜。 

五、有關請假、休假、資遣、退休、保險及其他有關福利，除契約另有約定外， 

依照勞基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六、錄取人員試用期為一個月，如果試用期間不及格即予解聘，由備取人員遞 

補。 

七、本次招考錄用人員聘期自「報到日」起至 112.06.30日止。 

八、錄取者應於錄取後兩週內繳附半年內地區教學醫院以上無法定之傳染病、肝 

炎、肺結核等健康檢查證明書，若有法定傳染疾病者不得報考。凡未於期限 

內繳交或體檢不合格者，一經察覺，應即無條件解聘。 

九、本次招考錄用人員服務績效良好，經學校午餐工作推行委員會核定者，得續 

聘一年。 

    十、請假日數及相關規定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及午餐工作委員會之決議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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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戶籍 
( ) 

 

住址  

現居 
 

貼相片處 

住址 (請貼最近三個月 

聯絡 
電話：（O） （H） 手機：  

正面脫帽二寸相 

方式 片) 

填表人 
（簽名或蓋章） 

 

簽章  

苗栗縣後龍鎮海寶國民小學廚工甄選資格審查 

項 目 繳驗證件 審查結果 

國民身份證（正本） □有     □無 □通過 □不通過 

 

廚工經歷（需檢附原單位服務證明）證明 

（正本）（請條列）（無則免附） 

□有     □無 □通過  □不通過 

 

取得其他相關證照或訓練證明（正本） 

（請條列）（無則免附） 

□有     □無 □通過  □不通過 

以上資料請填妥，影本以 A4 影印，影本依序釘於報名表後，正本驗畢後歸還。 

 

審查人員簽名： 

 



 
 

苗栗縣後龍鎮海寶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廚工甄選報名表 
國民身分證及證照 黏貼表 

 

 

 

 
 

國民身分證 

(正面)黏貼

處 

 
 

國民身分證 

(背面)黏貼

處 

  

 
技術士證照 

(正面)黏貼

處 

 
 

技術士證照 

(背面)黏貼

處 

附件 2 



附註：請受委託人攜帶本人及委託人雙方之國民身分證正本驗明身分，影本不予受理。 

 

苗栗縣後龍鎮海寶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廚工甄選 

委託書 

本人 因無法親自辦理苗栗縣後龍鎮海

寶國民小學 111學年度廚工甄選報名作業，茲委託  

                君代為辦理報名。 

    此致 

苗栗縣後龍鎮海寶國民小學 

委 託 人： (簽章)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聯 絡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受 委 託 人： (簽章) 

(應為成年人且具行為能力)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聯 絡 電 話： 

戶 籍 地 址： 

 

中 華 民國  111年     月      日 

 

附件 3 


